
 
 

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司珈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信息未及时披露暨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

公告 

一、基本情况 

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南证券”）系云南司珈尔木业股份有

限公司（股票简称：司珈尔；股票代码：833130；以下简称“司珈尔”或“公司”）

的主办券商。在持续督导过程中，主办券商发现司珈尔存在重大信息未及时披露

及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。 

二、风险事项 

  

（一）重大诉讼未及时披露 

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收到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的传票，原告

云南农垦普洱云象橡胶有限公司要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5,921,242.24 元、管理

费 666,666.68元，合计 6,587,908.92元。 

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收到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法院的传票，原告周贵权

要求公司偿还锅炉燃料款 502,071.00元。 

根据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，公司位于云南省曲靖市师

宗县工业园区木材交易片区内的一线存货和二线存货等在 6,587,908.92 元内予

以查封，查封期限为二年。根据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，对位于公

司生产车间胶房的 350吨（7000包）价值大约 502,000.00元人民币的尿素进行

保全查封，保全期限一年。 

目前上述案件未开庭审理，尚无结论性意见。公司的存货已被保全查封。上

述诉讼及资产查封事项，公司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亦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；上述

诉讼及资产查封事项将对公司恢复生产产生重大影响，进而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

力产生重大影响。 

（二）重大资金拆借合同未及时披露 

公司与云南农垦普洱云象橡胶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借款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

PEYXSJEXM-2018002），借款金额 800.0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2018 年 3 月 1 日至

2019 年 2 月 28 日，借款成本为按年化 12.5%计管理费、人员性工资费用 100 万

元。公司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亦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，进而导致公司 2018 年半

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披露有误。 

（三）逾期借款仍未偿还 

截至 2018年 12月 5日止，公司逾期借款仍未偿还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

 
 

借款单位 借款金额 到期日 

 农村信用社师宗联社  9,900,000.00 2017-01-04 

 农村信用社师宗联社  15,000,000.00  2017-04-20 

 兴业银行曲靖分行  29,997,049.28  2018-05-26 

合计  54,897,049.28   

（四）尚未恢复生产 

公司自 2018年 6月 4日开始停产至今仍尚未恢复生产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：（1）主办券商于现场走访过程中了解到上述事项

后已督促公司及时就上述未披露的重大信息补充披露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（2）

公司面临重大未决诉讼、资产查封、大额借款逾期未偿还、持续停产，持续经营

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。 

西南证券将持续关注诉讼的进展情况及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，督促公司积极

协商解决上述诉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请投资者关注后续进展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2018年 12 月 5日 


